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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近15年的兩稅合一制度，在去年財政部主推的「財政健全方案」中首度進行大規模修正。自
今年起，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股東（或社員）獲配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在申報綜合所得
稅的股利所得時，原本可全額扣減企業所分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額，將改為僅半數可扣抵。此改
革方案對於持有股票較多者必然造成衝擊，也因而成為大戶條款之後富人磨刀霍霍的稅改方案。

      兩稅合一存廢之爭議已許久，卻直到去年才完成部分修正的主因，多與「兩稅合一可消除
重覆課稅」的論點有關。主張兩稅合一者認為企業盈利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後，盈餘分配予股東
，再針對股東以股利所得名目併課綜所稅形同「重覆課稅」。因此我國自1998年起採行「完全設
算扣抵法」的兩稅合一制度，係將營利事業分配年度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以稅額扣抵比率計算
金額後，再自當年度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中減除，股東最多可獲得百分之百的股利所得扣減
，自然也就降低綜合所得稅的應納稅額。 

   主張兩稅合一者一向以資本投資企業，若在企業獲利階段已課徵營所稅，則分配予股東個人後
，又課徵股利所得的綜所稅，無疑是對資本投資者（股東）「一條牛剝兩層皮」的雙重懲罰，唯
有透過營所稅及綜所稅（兩稅）所形成的扣抵課徵（即合一）制度，才能避免對資本投資者形成
租稅懲罰。但財政學者如陳聽安等人則認為，綜所稅扣抵營所稅之後，卻反而造成營所稅成為綜
所稅的預先扣繳，導致對營利法人課徵所得稅的租稅功能嚴重弱化，亦產生龐大稅源流失，因此
多年一再呼籲應廢除兩稅合一1

。兩種論點在國內雖爭議多時並僵持不下，但就國際稅制趨勢而言，各國早在10年前已放棄兩稅
合一制度，顯見兩稅合一在租稅理論上早就是昨日黃花。 

法人、自然人本屬不同權益主體 

      兩稅合一的理論基礎是源自於「法人擬制說」（fictional theory）觀點。該主張認為企業
是源於法律所產生的虛擬體，並非實際存在，企業的功能僅在於創造利潤並依股權持有比例分配
股東，因此企業不僅不具備獨立課稅資格，企業所得等於股東所得，兩者性質完全相同，故對企
業與股東只能課徵一次所得稅，分別課徵就屬重覆課稅，所以需要透過兩稅合一的制度設計，透
過企業所得稅額扣抵個人所得稅，以消除重覆課稅。 

    不過，各國近年來對法人的認定多已採行「法人實在說」（real entity theory）。法人實在
說與擬制說為截然相反的觀點，該說主張法人具有權利能力、行為能力及責任能力，是與自然人
分屬不同且獨立存在的權益個體。因此國家對企業所得課徵所得稅，再就盈餘分配後的股東所得
課徵個人所得稅，並不存在重覆課稅爭議。 

   1990年以前包括英、法、德等歐盟國家確實多採兩稅合一，但10年之間各國先後步上廢除的
道路的主因之一，在於1990年7月23日歐盟理事會所通過「母子公司指令」(Directive 90/435/EE
C)，認定企業與股東分屬不同權益主體，對企業課營利所得與對個人課以綜合所得，並非重複課
稅，僅公司與公司之間的股利所得才有此爭議。而2004年的「歐盟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ECJ)也以公司
與股東均為獨立的課稅主體，否定兩稅合一
的必要性2，顯見歐洲早已推翻以法人擬制論為基礎的舊時重覆課觀點。 

  
至於我國對於企業組
織採法人實在論，早就是法界通說。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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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於102年3

的裁判書中即已明指「查我國民法之法人，應採法人實在說，其對外之一切事務，均由其代表人
代表為之，代表人代表法人所為之行為，即係法人之行為，倘其行為侵害他人之權利，且合於民
法所定侵權行為之構成要件，法人自應對被害人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此外，早在1929年制定的《公司法》第33條中亦明訂「代表公司之股東或經理人，因執行業
務致他人受有損害時，應由行為人與公司連帶負賠償之責」。此條文之基本精神在於認定「法人
具備侵權行為能力」，故公司法人造成的損害需由代表人需連帶賠償，此項精神至今仍保留在《
公司法》第23條條文中。法人不僅具有侵權能力，同時更具有在公法上行使公權、在民事訴訟法
行使當事人能力。此外，法人還被允許基於維護自身權利及利益進行遊說，或支持特定政黨及候
選人。2007年制定的《遊說法》，將法人及受委託之營利法人列入遊說者；而2010年的《政治獻
金法》中，法人更可對政黨每年捐贈最高300萬元政治獻金，並得以費用扣抵營所稅。從法人擁
有權利能力、行為能力乃至侵權能力，顯示我國對於法人之本質，係認定法人與自然人均屬真實
存在之人格。 

    法人既可具行為能力，亦可主張權利，就是獨立存在的主體。此定義適於民法、公司法，自
然也適用在稅法。故就納稅義務身份而言，企業法人與自然人皆屬個別權利主體，一樣具有獨立
負擔納稅能力。因此，在租稅制度中強行套用以法人擬制說為基礎論的兩稅合一制度，不僅悖離
法人為獨立主體的實際情況，更造成法人身分的法理基礎不一與扭曲。 

    此外，中央研究院在2012年6月間對我國租稅制度提出「賦稅改革建議書」中亦對兩稅合一
提出諸多批判。該建議書中指出，兩稅合一源於生產者(即法人)及其股權擁有者(即消費者個人)的
經濟活動一致，使用的公共服務及設施也一樣，故不應課予不同稅賦。但新近經濟理論已認為，
政府為生產者提供工業區港口、設立研究機構、防治污染、經貿談判等諸多行政措施，使生產者
提高生產力，但生產者並未付出成本，因此理應支付所得稅。至於股權持有者則是以消費者身份
使用如公園、博物館、育樂中心等公共設施並提昇生活品質，但也多未付出成本，因此消費者也
應支付所得稅。 

   正因為生產者與消費者對政府的服務和公共設施需求並不完全相同，所從事的經濟活動也不一
樣，因此對生產者課徵營所稅後，再對股東課徵股利所得，便與其他所得者如上班族的薪資所得
、或計程車司機的營業所得一樣，均屬於「消費者」身份，所以繳交綜所稅並無一條牛剝兩層皮
的問題。中研院更直指兩稅合一的概念，「隨著新理論及新證據的出現、以及國際潮流，已被推
翻，營利與綜合兩所得稅應分開課徵」。 

兩稅合一對「薪資所得者」的懲罰 

      強行施行兩稅合一以維持租稅套利的結果，不僅扭曲法人本質，也連帶對薪資所得造成租
稅懲罰。從盈餘分配的角度而言，企業對股東分配股利，與對員工提供勞務獎勵均屬相同的盈餘
分配行為，且企業利潤的產生也是由於資本與勞務的共同投入，利潤分配由資本持有者與勞務提
供者共享，不應由經營者或股東所寡佔，早已是全球性的共識。 

   兩稅合一主張企業利潤以股利形態分配轉至股東，政府再以股利所得之名目課徵個人綜所稅，
屬於重覆課稅；則相同的分配邏輯下，企業將盈餘以獎金、紅利模式分配予勞工，卻被併計綜所
稅，甚至課以最高45%累進稅率級距，豈不也構成重覆課稅？再者，企業對勞務提供者的利潤分
配形態若是透過加薪，則政府對勞工每年增加的薪資課徵所得稅，更等同於重覆課稅！若必須透
過扣抵，才能消除股利所得的重覆課稅，則相同邏輯下，企業已繳納之營所稅，更應分配予全體
員工，用以扣抵獎金、紅利及加薪等薪資所得，才能以消除受薪階級所承受的「薪資所得重覆課

 2 / 6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科技經濟

發佈：2015-03-30, 週一 17:28
點擊數：27839

稅」。 

   但兩稅合一制度獨厚股利所得的差別待遇，仍維持在財政部的新修正方案中，稅制對受薪階級
的歧視，即等同於對富人的圖利。根據財政部綜所稅申報資料顯示，2012年共計6625億元的股利
所得，有3313億元為適用30%及40%最高級距的富人所有，而所得最高5%家庭持有股利所得之比
例高達56.96%，但經由兩稅合一的完全扣抵之後，所得最高5%家庭的可獲得567億2587萬元的
股利所得扣抵總額，足以免除2成6的應納稅額。此外，根據財稅署資料顯示，2011年全國合計10
03.2億元股利所得可扣抵總額中，僅9613戶適用40%最高稅率者就分配到400.2億元的扣抵額。 

   近年來我國經濟表現疲弱，各界期待拼經濟的呼聲不絕於耳，理應與經濟景氣連動的股利所得
扣抵總額，卻反而出現「穩定成長」。自2001年的551億元，到2006年的793億元，2011年更爆
增至1003億元幾占當年度綜合
所得稅3430億元實徵數的三分之一4

。股票持有大戶自兩稅合一中掠得的減稅利益愈高，國庫就必須蒙受更大的稅收損失。

2011年綜所稅股利可扣抵稅額依各適用租稅率分
  適用稅率(%)  0 5 12 20 30 40 

可扣抵稅額(億元)
 

58.3 144.4 135.7 145.8 118.8 400.2 

占比(％)  5.8 14.4 13.5 14.5 11.8 39.9 

資料來源：財政部財稅署

   

      除鉅額稅損之外，高度禮遇資本所得即變相懲罰薪資所得，2012年最高所得5%家庭的股
利所得收入高達126.5萬元，所得最低5%家庭最主要收入來源的薪資所得則為19.5萬元，僅股利
及薪資所得的差距就高達6.5倍，且自2012年綜合所得稅中課自薪資所得的比例即高達76%。相較
薪資所得需支付龐大的時間與勞力，股利是利用資本投資坐享企業盈餘分配。當前我國正處於工
作貧窮嚴重惡化之際，未減輕薪資所得的租稅負擔，卻對資本提供大規模租稅減免，不僅違背「
相同所得者負擔相同稅額」的租稅水平原則，更導致綜所稅幾已淪為薪資稅，形同對受薪階級的
直接懲罰。 

    對各項資本利得的優厚措施，形成稅制的「法外租界」，讓台灣成為名符其實的「富人天堂
」的同時，卻付出稅基侵蝕與分配惡化的代價。支持兩稅合一者一再聲稱消除重覆課稅有利於吸
引投資，財政部在1998年推動時也大力宣傳此一說法。但中研院在去年卻爰引資料統計，指1998
年實施兩稅合一大幅降低資本稅後，固定資本形成占國民生產毛額的比例，並未增加反而下降，
此實情也迫使財政部在2014年底公開坦承「兩稅合一之目的，在於促進投資以帶動經濟成長，其
本質為對投資所得的租稅優惠。惟經研究及實證分析，對我國投資並無顯著影響...我國兩稅合一
係採完全設算扣抵制，高所得者
受益較多，擴大所得分配差距」5

。研究實證雖已證明兩稅合一不具備吸引資本之誘因，但施行15年來卻已經替富人省下1.2兆元的
稅額6。 

   兩稅合一不僅造成嚴重稅損，複雜設算扣抵更加重企業及政府龐大的依從與稽徵成本。為配合
稅額扣抵，全國近百萬家企業必須為全體股東個別設置「可扣抵稅額帳戶」，並依當年度持股移
轉及稅額扣抵比率、扣抵上限計算出股東可扣抵稅額，整套計算流程極其繁複，以致企業必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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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支付龐大成本7

。而政府為查察稅額正確與否，也需相對負擔鉅額的稽徵成本，這些無形成本皆由全民共同承擔
，但犧牲的結果卻是讓富人成就更為龐大的資本累積。以致於前副總統蕭萬長也以兩稅合一過於
複雜、成本過高及不符租稅中立等因素，公開表示應予廢除8。 

    兩稅合一雖可消除重覆課稅，但企業保留盈餘不分配的情況仍相當普遍。2010年後營所稅稅
率由25%調降至17%，與當時綜所稅40%最高稅率之差異由原本的15%擴大至23%，低營所稅與
高綜所稅的差距，使得企業為避免最大持股者（多為經營者）的綜所稅負擔增加，多傾向不發放
股利。2015年1月1日《華爾街日報》報導指出，鴻海最大外部股東貝萊德（BLACKROCK）以鴻
海2014年僅發放19%股利，遠低於其他同業60%，且過去5年甚至僅發放18%獲利為由，要求鴻
海加發股利9

。當2015年起綜所稅最高稅率提高至45%，未來兩稅差異更擴大至28%，企業保留盈餘的現象然
必更為明顯，不僅加深對稅收的侵蝕效果，更嚴重損及以受薪階級為主的一般股東權益。 

廢除兩稅合一的必然性 

      1990年以前各國的兩稅合一多採設算扣抵法，造成稅源嚴重流失且不利國家財政發展。台
灣自1998年開始擁抱兩稅合一搏得資本所得者的喝采，卻完全無視當時國際已朝向廢除兩稅合一
的共同趨勢。英國在1999年宣佈放棄公司稅預繳，並對個人股利依累進稅率課徵個人所得稅。隨
後德國在2000年亦同步廢除兩稅合一及不分配盈餘加課10%的配套措施；新加坡2003年取消設算
扣抵制的兩稅合一，法國及芬蘭也分別於2004年及2005年宣佈放棄兩稅合一。截至2013年34個O
ECD會員國中僅剩澳洲、加拿大、智利、墨西哥及紐西蘭等5個國家仍實施完全設算扣抵制，而英
國及韓國則採部分設算扣抵制10。 

    此外，美國、中國、香港及東歐各國更從未實施過，亞洲國家也僅剩台灣尚留此過時的完全
設算扣抵制度。廢除兩稅合一是各國主要趨勢，中研院在賦稅建議書中亦直言「廢除兩稅合一制
度，符合國際趨勢、世界潮流」。而歐盟法院亦於2004年以兩稅合一阻礙國家之間的資本流動及
歧視國外投資者，裁定違反租稅協定(ECJ Decision of September 7, 2004
(C319/02)，2007年後歐盟27個會員國已全面取
消11，至今全世界已有超過9成國家廢除或降低設算扣抵稅率制的兩稅合一12。 

    去年財政部為宣傳「財政健全方案」，一再強調國際上原實施兩稅合一的國家多數已改為部
分合一，可證財政部對國際趨勢早已心知肚明。但最終出爐的改革方案卻仍舊保留該項制度，僅
對股利所得扣抵額度減半，顯示財政部仍舊無法跳脫「重複課稅」的窠臼，更無視兩稅合一施行
多年無助投資吸引與經濟榮景，卻產生國家在課稅所得、稅務行政及成本上的無謂耗損，與擴大
貧富差距的負面成效。 

    此外，新制修正後維持50%扣抵率仍是全球少見之高，與國際主流稅制仍相距甚遠。且財政
部修正兩稅合一卻未同步提高保留盈餘稅率，造成綜所稅最高稅率與營所稅在今年後將相差多達
2.64倍，導致企業以不分配盈餘進行避稅的誘因將更加強烈，對全體股東也更加不利。財政部的
兩稅合一改革方案，充其量僅是對既得利益者的妥協版。倘若政府真心為財政健全長久之計，就
請盱衡當前全球主流，從放棄兩稅合一與國際接軌開始。 

作者洪敬舒為公平稅改聯盟發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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